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
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托育提供者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提出簽約申請： 

(一)托育費用超過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定簽約收費上限。 

(二)居家托育人員最近二年內曾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

理辦法(以下稱居家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七條或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 

(三)居家托育人員最近二年內曾違反居家管理辦法第三條或第四條規

定，且經命限期改善達二次以上或科處罰鍰。 

(四)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未為其聘僱之托育人員投保勞工保險，或托

育人員固定薪資未符本要點規定金額。 

(五)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最近二年內曾違反兒少權法第八十三條第一

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一。 

(六)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最近一年內曾違反兒少權法第八十三條第五

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一，且經命限期改善達二次以上或科處罰鍰。 

(七)托嬰中心、托育家園聘雇之主管人員，最近二年內曾任職經主管

機關命其停辦之托嬰中心、托育家園，且應負停辦責任之主管人

員或負責人。 

(八)托嬰中心、托育家園之負責人，最近二年內曾違反兒少權法規定，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裁處罰鍰。 

(九)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最近一次評鑑等第丙等以下。 

八、合作對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即終止契約： 

(一)擅自調高費用或收取額外費用。 

(二)擅自改變原收托條件或收托比違反法令規定。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管理、輔導、監督及檢查。 

(四)以詐術、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經查證屬實。 

(五)居家托育人員停托或服務登記證書效期屆滿且未申請換發。 

(六)居家托育人員違反兒少權法第四十九條或居家管理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一，經查證屬實。 

(七)居家托育人員違反居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十四條、第

十六條規定之一，且經命限期改善達三次或科處罰鍰。 



 
 

(八)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收托人數逾核定收托人數。 

(九)托嬰中心、托育家園違反兒少權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之一，經查證屬實。 

(十)托嬰中心、托育家園違反兒少權法第八十三條第五款、第十款、

第十一款規定之一，且經命限期改善達二次或科處罰鍰。 

(十一)托嬰中心、托育家園違反兒少權法第八十三條第六款、第七款、

第九款規定之一，且經命限期改善達三次或科處罰鍰。 

(十二)托嬰中心、托育家園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

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一條之工資、工作時

間、休息及休假規定，經科處罰鍰或罰金。 

(十三)托嬰中心、托育家園對其聘僱之托育人員未投保勞工保險、變

更投保勞工保險條件，或固定薪資未符合本要點規定金額，經

命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十四)托嬰中心、托育家園經評鑑等第丙等以下。 

(十五)托嬰中心、托育家園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命其停辦或廢止設

立許可。 

(十六)托嬰中心、托育家園之負責人，最近二年內曾違反兒少權法規

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裁處罰鍰。 

(十七)其他經認定可歸責於合作對象之事項。 

合作對象因違反前項第一款規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終止契約者，

應將違法超收之費用退還委託人。 

第一項之契約終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即通知委託人，並協助托

育提供者依委託人意願轉介幼兒。 

前項轉介期間，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支付服務費用，最長為三個月。

合作對象經依第一項規定終止契約者，自終止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

行提出簽約之申請。 

二十、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生效前，已取得兒少權法第二

十六條第二項第三款資格且符合第二點第一款所定要件者，得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合作申請。 

托嬰中心之托育人員每人每月固定薪資總額，至少達以下額度： 



 
 

(一) 任職未滿三年者，新臺幣三萬三千二百元以上。 

(二) 任職滿三年者，自滿三年之次年度起，新臺幣三萬六千二百元

以上。 

(三) 任職滿六年者，自滿六年之次年度起，新臺幣三萬九千二百元

以上。 

前項托育人員固定薪資總額，不包括年終獎金、考核獎金、全勤獎

金及加班費。托育人員年資計算，得併計於該中心任專業人員期間

之年資，但托育人員離職後再回任同一機構，年資則重新計算。 

二十二、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托嬰中心，於合作契約存續期間，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予以獎助： 

(一)所聘僱之托育人員，其薪資符合第二十點第二項規定。但直

轄市、縣(市)政府所定薪資優於該標準者，從其規定。 

(二)增聘托育人員，將照顧比調降為每收托四名兒童，置專任

托育人員一人。 

前項獎助經費每增聘一人，每人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並應支用於增聘托育人員之下列費用： 

  (一)每月薪資。 

  (二)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保險費。 

  (三)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 

  (四)年終獎金(最高不得超過每月薪資乘以一點五個月)。 

   (五)職工福利支出。 

前項經費之核算，以月為單位；托育人員異動時，按其在職日數

計算，其在職日數滿十五日者，給予一個月；未滿十五日者，給

予二分之一。 

二十四、私立托嬰中心(以下稱準公共托嬰中心)，於合作契約存續期間，

所聘僱之托育人員，其薪資符合第二十點規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予以獎助。但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定薪資優於該標準者，

從其規定。 

前項獎助項目為設施設備費及營運費，獎助核定基準如附表三，

核銷時，營運費如有不足，項目得相互勻支。 

準公共托嬰中心違反法令規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處罰者(含 



 
 

限期改善)，前項獎助之核定基準，當年度或次年度得減列最高 

百分之二十。 

準公共托嬰中心申請停辦、歇業或終止合作契約時，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其依核定獎助年度之所餘月數，按 

比例返還全部或部分之獎助款。 

二十五、準公共托嬰中心應於每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檢具申請表

及其所定相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前點獎助經

費。 

        前項應檢附文件不全或錯誤，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限期命其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以書面駁回其申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受

理申請後，以書面核定函通知審核結果，並撥付該年度獎助經費

百分之七十。 

        依第一項申請獎助之準公共托嬰中心，應於申請當年度十月一日

至十一月三十日辦理核銷，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直轄市、縣

(市)政府受理申請後，以書面核定函通知審核結果，並得撥付賸

餘獎助經費。 

        一百十二年起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合作契約之準公共托嬰

中心，簽約後得於當年度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前檢附申請表

及其所定相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設施設備費，

經其審核通過後即撥付獎助經費，並辦理核銷作業。 

         一百十三年起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合作契約之準公共托

嬰中心，得於簽約後次一年起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營運費及設施設

備費；一百十二年簽約者，自一百十四年起始得申請。 

二十六、符合下列規定之居家托育人員，於簽訂合作契約存續期間，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予以獎助： 

(一)申請獎助日前一年內已通過考核。 

(二)申請獎助前一年內應至少收托滿九個月以上，或連續收托滿

六個月以上且仍持續收托。 

前項獎助金額，每人每年最高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二十八、領有獎助之合作對象，於合作契約存續期間，應接受直轄市、

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或訪查，其有違反第八點規定情事



 
 

時，應於行政調查、刑事偵查或法院審理期間暫停核予獎助；

經調查屬實即並終止合作契約者，應即停止獎助，並追繳自違

規事實發生當月起已領取之獎助金。 

托嬰中心、居家托育人員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發現獎助資

料不實或造假情事，除應繳還全部獎助經費外，且自次年度起，

二年內不得再申請獎補助。 


